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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8 月改訂 

 

 

弥勒之里国际文化学院日本语学校 
 

「申 请 手 续」 
 

 
入学资格 
 
 外国国籍，在日本国外接受过 12 年以上的正规学校教育，或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基础学历

者。 

 年龄在 18 岁以上者。 

 日本语能力考试相当于 4 级水平，持有 150 学时以上的日本语学习证明者，或日本语能力 

考试合格者。 

 没有以前申请『在留资格』时，因做虚假材料的原因未被批准的经历。 

 遵守日本国的法律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能够适应集体生活者。 

 身心健康，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以及毕业后有升学计划者。 

 
申请材料的受理时间 
 
 ４月入学者 ：前年 ８月～１０月末 

 １０月入学者：当年 ３月～ 5月末 

 
报名费及资料审查费 20,000 日元 
 
 请将申请材料及日文翻译件以邮寄方式或直接提交到本校。学校将进行严格的材料审查。 

 请注意、申请材料不全的情况下无法受理。  

 中国辽宁、吉林、福建地区的报名者，在９月下旬以及４月下旬时，日本语学校的负责人会

来面试和笔试。日期、场所等将另行通知。    

 

在留资格认定申请 
 
本校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之后, 将合格者的材料提交入国管理局, 并接受入国管理局的严格

审查。大约３个月左右之后,入国管理局会公布审查结果。审查合格者将交付其在留资格认定

证明书（４月入学者 3月、１０月入学者 9月颁布结果），在留资格为就学, 在学期间可以更

新延长。但是出勤率, 成绩不良者无法更新。按照规定, 发现资料有问题的不合格者, 已交

纳的报名费及资料审查费不予退还。 

 

邮寄在留资格认定书（交纳学费后） 
 
在留资格申请结果公布之后, 学校将迅速联系申请人或代理人、留学中介公司。审查通过者

请在指定日期之内交纳各项费用。学校在确认费用交纳之后, 将在留资格认定书等邮寄给申

请人, 或代理人、留学中介公司。 

  

申请签证 
 
接到在留资格认定书及入学许可书之后, 备齐其他材料前往日本驻各国大使馆进行签证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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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准备 
 
经过日本驻外大使馆的签证审查并通过者, 务必于来日１０日前，将到达日本的时间和飞机

的航班号通知学校。预计来日日期晚于开学的同学，请及时和学校联系。 

来日时，学校可在广岛和冈山国际机场接机。 

 
来日 
 
来日后请马上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及入住宿舍手续。之后到市役所办理外国人登录手续和

国民健康保险加入手续。同时,去银行办理开户手续。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 在指定日参加入

学说明会及日语水平测定考试。 

 
 
 
学费等退款方式  
 
■ 得到在留资格认定书后，在本国日本大使馆没有进行签证审查的情况下 
 

在学校办理退款手续之前须将在留资格认定书及入学许可书退还学校，除去 报名及材

料审查费、入学金之外，全部金额可以退还。 

 
■ 在驻外日本大使馆进行签证审查，被拒签的情况下 
 

在学校办理退款手续之前须将入学许可书退还，并将在日本驻外大使馆的拒签证明或拒

签印邮寄或传真给学校，除去报名及材料审查费、入学金之外，全部金额可以退还。 

 
■ 在驻外日本大使馆得到签证后，放弃来日本的情况下 
 

在学校办理退款手续之前须向学校证明入国签证未被使用而且已经作废，  同时将入

学许可书退还学校，除去报名及材料审查费、入学金之外，全部金额可以退还。 

 
■ 得到入国签证后来日上学，但是中途退学的情况下 
 

原则上一切费用不予退还。来日后没有入学的情况下也按此方式处理。 

 

  注）原则上中途不能退学。 
 


